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應用英語系、流通管理系 
「智慧流通與國際商務微學程」實施要點 

經民國 109年 5月 20日 108學手度第 2學期第 3次應用日語系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經民國 109年 6月 16日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應用日語系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經民國 109年 6月 10日 108學年度第 2學期應用英語系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經民國 109年 6月 22日 108學年度第 2學期流通管理系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經民國 109年 10月 14日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語文學院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經民國 109年 10月 21日 109學年度第 1學期本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經民國 109年 11月 3日 109學年度第 1學期本校日間部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經民國 110年 1月 6日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應用日語系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經民國 110年 3月 24日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語文學院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經民國 110年 4月 8日 109學年度第 2學期本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經民國 110年 4月 20日 109學年度第 2學期本校日間部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經民國 111年 3月 17日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應用日語系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經民國 111年 3月 30日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語文學院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經民國 111年 4月 14日 110學年度第 2學期本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經民國 111年 4月 26日 110學年度第 2學期本校日間部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經民國 112年 3月 15日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應用英語系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經民國 112年 4月 6日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語文學院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經民國 112年 5月 23日 111學年度第 2學期本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經民國 112年 6月 6日 111學年度第 2學期本校日間部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經民國 113年 10月 9日 11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應用日語系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經民國 113年 10月 14日 11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語文學院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經民國 113年 10月 22日 113學年度第 1學期本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經民國 113年 11月 5日 113學年度第 1學期本校日間部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一、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應語日語系、應用英語系、流通管理系(以下簡稱三系)為培養學生第二專

長以提昇就業及進修競爭力，並促進各系（科）之學門專長交流，依據「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學分學程實施要點」，訂定「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應語日語系、應用英語系、流通管理系智慧

國際商務流通微學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設立學程供學生修習。 

二、修讀資格：四技大一(含)與二技大三(含)以上學生。 

三、修業年限：畢業之前必須完成。 

四、學 分 數：總學分 15 學分。本系（應用日語系、應用英語系、流通管理系）學分可抵免 9 

學分，非本系(科)學分必須修 6 學分，任一學系課程不得少於3學分，以上學分

有6學分不列入畢業學分，跨系學分均以「跨系選修」登記。 

五、成績計算：60 分(含)為及格 

六、本學程可修習課程： 

(一)應用日語系：日語句型演練(一)等 12 門，詳如課程規劃表。 

(二)應用英語系：商用英語會話等 22 門，詳如課程規劃表。 

(三)流通管理系：電子商務等 7 門，詳如課程規劃表。 

七、開課時段：本學程三系（應用日語系、應用英語系、流通管理系）協調，以利修讀同學順利選 

修課程。 

八、修習本學程之學生每學期須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九、修習本學程科目之成績須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 

十、凡修滿本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經三系確認後由本校發給學程專長證明；修完本系(科)

應修學分達畢業條件但未完成學程學分者，得延修或依規定聲明放棄修讀學程申請畢業，但

不得於畢業後再要求補修學程課程。 

十一、選讀本學程之學生不得因修習學程而申請再延長修業年限(依本校學則規定；二、四技學

生至多得延長修業年限二學年)。 

十二、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學分學程實施要點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十三、本要點經三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後，提送至院課程委員會議審議，再提請校課程委員會議

與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應用英語系、流通管理系 

「智慧流通與國際商務微學程」課程規劃表 
109/5/4 製表 110/1/6 修正 111/3/17 修正 112/3/15 修正 113/10/9 修正 

總學分：15 學分 
本系(科)課程 

可抵 9 學分 
非本系(科)課程：6 學分 

本學程可選讀課程 

開課系(科) 編號 
課程名稱 

〔允許修課語文能力級數〕 

開課系 

必/選修 
開課年級 學分 備註 

應用日語系 

1 
日語句型演練(一)(二) 

 〔適合初級日語程度〕 
選修 

第一學年(上) 2 

至 少 修

習 其 他 

2 系 計 

6 學分 (

每 一 學

系 至 少

修習3學

分) 。 

第一學年(下) 2 

2 
日語情境會話(一)(二) 

〔本系商管學組或外語學群日語組各一班〕

JLPT® )N4 以上又未達N2〕 

選修 
第二學年(上) 

第二學年(下) 

2 

2 

3 國貿實務(一) 必修 第三學年(上) 2 

4 
國貿實務(二)-必須先修畢國貿實務(

一) (輔導國貿大會考證照) 
選修 第三學年(下) 2 

5 國際企業管理 必修 第三學年(上) 2 

6 國際金融與匯兌 必修 第三學年(下) 2 

7 服務業營運管理 選修 第三學年(下) 2 

8 
會展產業與規劃 

(輔導國內會議展覽專業人員證照) 
選修 第四學年(上) 2 

9 行銷理論與實務(輔導初階行銷證照) 必修 第四學年(上) 2 

10 
日本企業組織與管理 
(建議外系學生選修需具備相當於日語程度
N4以上) 

必修 第四學年(上) 2 

11 
日本市場與國際行銷 
 (建議外系學生選修需具備相當於日語程度
N4以上) 

必修 第四學年(下) 2 

12 
日本產業分析與演練 
(建議外系學生選修需具備相當於日語程度
N4以上) 

選修 第四學年(下) 2 

應用英語系 

1 觀光英語 選修 第三學年(上) 3 

2 餐旅英語 選修 第三學年(下) 3 

3 新聞英文 選修 第四學年(上) 2 

4 商業經濟學(學年) 選修 
第一學年(上) 
第一學年(下) 

 

4 

5 科技管理概論 選修 第一學年(上) 2 

6 台灣科技產業概論 選修 第一學年(下) 2 

7 人際關係與溝通 選修 第一學年(下) 2 

8 商用英語會話(學年)  必修 
第二學年(上) 
第二學年(下) 

 
二 

4 

9 
電子商務概論 
(與流管系電子商務二擇一，不得重複選修) 選修 第二學年(下) 2 



10 國際禮儀 選修 第二學年(下) 2 

11 行銷研究(學年) 選修 
第三學年(上) 

第三學年(下) 
4 

12 商業英文主題閱讀 (一)(二) 必修 
第三學年(上) 
第三學年(下) 6 

13 商務英文(學年) 選修 第三學年(上) 

第三學年(下) 
4 

14 雲端技術與應用 選修 第三學年(上) 2 

15 國際旅遊概說 選修 第三學年(上) 3 

16 全球產業分析 選修 第三學年(下) 2 

17 文化產業與觀光 選修 第三學年(下) 2 

18 英文經貿溝通技巧 選修 第四學年(上) 2 

19 創新管理 選修 第四學年(上) 2 

20 會議英文與演練 必修 第四學年(上) 2 

21 
進階會議英文與演練-必須先修畢「
會議英文與演練」 

選修 第四學年(下) 2 

22 
國際企業管理 

(與應日系國際企業管理不得重複選修) 
選修 第四學年(下) 2 

23 財務管理 選修 第四學年(下) 2 

24 科技管理 選修 第四學年(下) 2 

流通管理系 

1 電子商務 必修 第二學年(上) 3 

2 供應鏈管理 必修 第三學年(上) 3 

3 全球運籌管理 選修 

 

第三學年(下) 3 

4 企業資源規劃 選修 第三學年(下) 3 

5 大數據分析 選修 

 

第三學年(下) 3 

6 
智慧商務服務設計 

(輔導證照考試:iPAS證照) 
選修 第四學年(上) 3 

7 產業分析與個案研究 選修 

 

第四學年(下) 3  

 

 
 
 
 
 
 
 
 
 


